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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博弈理论的高职教育中企业角色定位研究

周勇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高职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73）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已成为我国当前职业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200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

《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 半工半读的意见》，大

力支持和鼓励校企合作。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提出：“要调动行业企

业的积极性。 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

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

合作制度化。 ”高职院校深刻认识到校企合作和工学

结合的重要性，可作为校企合作主体之一的企业却一

直不温不火。 笔者拟从博弈理论角度分析在校企合作

中企业和学校持不同态度的根源之所在，并提出解决

办法。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博弈分析

校企合作指职业院校与企业进行全方位合作，共

同就专业建设、课程体系、师资建设、学生实训等方面

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依托企业实训资源优势，将以

课堂教学为主的学校教育和直接获取实际经验的校

外工作有机结合，贯穿于学生的培养过程中。 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是高职院校与社会用人

单位的深层次合作，针对社会和市场工作岗位的需求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并在教师资源、技术研发、办

学条件等方面合作。 校企合作是学校和企业双方共同

参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过程，学校与企业是培养过程

中的两个不同主体，存在着利益博弈。

（一）企业与学校的博弈分析

假设学校和企业在是否参与校企合作都能理性

地做出判断，根据对方的行为做出理智的抉择，那么

两个博弈主体都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成本支出和

收益。
学校和企业在参与校企合作时双方都得支付 4

个单位的成本；学校参与校企合作获得 8 个单位的收

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获得 5 个单位的收益；企业不

参与校企合作时，直接到市场招聘从事人员，获得 6
个单位的收益。 学校不参与校企合作，企业参与校企

合作直接培训学校学生，学校不支付成本却得到 9 个

单位的收益，而企业的收益却只有 2 个单位；学校与

企业都不参与校企合作，双方的收益都为 0。 企业与

学校两个博弈主体的支付矩阵如表 1 所示。

根据博弈原理，该博弈的纳什均衡为（不参与，不

参与），同时还是占优均衡。 从博弈的均衡解中可以得

出，在校企合作上，企业处于消极状态，总希望“搭学

校的便车”，而学校总是处于积极状态。

（二）企业与企业间的博弈分析

假设某个产业中有甲乙两个规模相当的企业，每

学校

参与 不参与

企业
参与 （1，4） （-2，9）

不参与 （6，4） （0，0）

表 1 校企合作中企业与学校支付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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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企业在对待校企合作上有“参与”和“不参与”两个

策略，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为 3，收益为 7。 两家企业

都参与，互定协议不挖对方墙角，每家净收益为 4。 如

果一家参与而另一家不参与，不参与方会挖参与方的

墙角，则不参与方净收益为 6（挖墙脚成本为 1），参与

方的净收益为-3。 如果两家都不参与，每家净收益为

5。 两个博弈主体的支付矩阵如表 2 所示。

该博弈为囚犯困境问题，唯一的纳什均衡为（不

参与，不参与），且为占优策略均衡。
假设某个产业中只有两家规模不同的企业，一家

大企业，一家小企业，那么大小企业在校企合作博弈

中的支付矩阵如表 3 所示。

无论大企业是否参与，对小企业来说，参与策略

都劣于不参与。 大企业是理性的，就会选择参与，因而

（参与，不参与）是大企业与小企业在校企合作博弈中

的均衡解。

（三）校企合作博弈结论

从博弈角度看，校企合作的两个不同利益主体学

校与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如果要达到纳什均衡和占优

策略均衡，只有把企业的可能收益转变为较高的确定

性收益。 如果把企业与学校合作的支付矩阵变如表 4
所示，其均衡解将会由（不参与，参与）变为（参与，参

与）， 最终结果将会是企业与学校在校企合作上都会

表现出深厚的兴趣。

在增加企业在校企合作的确定性收益的情况下，
所有的企业都会争相参与到校企合作中，根本不存在

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博弈。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现状分析

校企合作这种注重实践、 突出培养学生技能、为

社会培养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办学模

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虽

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校企合作的现状

并不理想。

（一）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积极性不高

在校企合作中，企业与学校之间存在着“智猪博

弈”，企业希望“搭学校的便车”，因而会出现企业对校

企合作不感兴趣、学校却表现得异常积极。 出现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收益不确定，或

者收益过小。 在校企合作的博弈中，学校得到的收益

是确定的，收益总是不小于成本，因而学校会积极参

与校企合作； 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收益却可能为

负，同时还存在着企业不参与校企合作得到收益反而

为正的情况，这样严重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

性。 因而企业不愿意参与校企合作。

（二）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面不宽

从大企业与小企业间的博弈分析看，它们间的博

弈属于智猪博弈，小企业不会参与校企合作，只会等

待，希望“搭大企业的便车”。 由于我国很多企业都处

于成长期或者起步阶段，所以能够参与校企合作的大

企业并不多；从同等规模企业间的博弈看，属于囚徒

困境问题，所有企业都不会参与到校企合作；因而，学

校为了应付教学工作评估，就与很多企业签订校企合

作的框架性协议， 对学校和企业都没有很强的约束

力，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合作内容。
重新定位企业的角色

校企合作强调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学校与企业是

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关注的利益点不一样。 学校是

“公益主体”，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己任，教育行为是在

国家财政或者学生学费支持下完成；企业是“经济利

益主体”，以最大化经济效益为己任，所有成本（包括

校企合作的成本）都由企业自己支付。 我国企业的历

史不长，“学校培养人才、企业使用人才”的观念根深

蒂固，企业根本没有把“培养技能型”人才作为己任，
在校企合作的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根本不会表

现出校企合作热情。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作为宏观调

控者的政府应重新定位企业在高职教育中的角色，并

给予经费支持，让企业积极参与到校企合作中来。

企业甲

参与 不参与

企业乙
参与 （4，4） （-3，6）

不参与 （6，-3） （6，6）

表 2 规模相同的两个企业的支付矩阵表

表 4 增加企业确定收益后的支付矩阵表

学校

参与 不参与

企业
参与 （5，6） （5，4）

不参与 （-1，8） （0，0）

表 3 规模不同的两个企业的支付矩阵表

大企业

参与 不参与

小企业
参与 （6，3） （2，4）

不参与 （6，-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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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定位企业在高职教育中的角色

目前， 我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把企业定位成辅助

角色，或者只当成用人单位，主要从企业通过工作岗

位进行评价和反馈、 与职业院校进行合作进而提高

职业教育质量、 为职业教育提供资金和物力支持等

三个方面认识企业对职业教育起到推动作用， 把企

业定位成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和 “订单

式”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实施者，把企业对职业教育

的作用仅仅定位为支持义务。 德国的“二元制”、美国

的合作教育、英国的“三明治工读制”和日本的“产学

结合”等都是非常成功的职业教育模式，其重要原因

是政府把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另一个 “主心轴”，高

职教育是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完成。 因而，政府加强高

职教育法律法规建设， 进一步规范学校与企业在职

业教育中的权利与义务； 通过行业协会或者政府监

督机构加强对企业与学校在职业教育中的监督和管

理， 让职业教育的两个主角共同完成技能型人才的

培养。

（二）给予企业参与高职教育的经费支持

如果把企业定位成高职教育的另一个主体，在企

业不具有“公益性”的情况下，只有由政府给予企业教

育经费支持。
减免税收或者直接拨款 根据校企合作情况减

免合作企业的税收，也可以从拨给学校的教育经费中

划分一定比例拨给企业。 我国目前对职业教育投入的

力度不断加大，但只投给学校，没有投给企业。 2012
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指出：“新增生均拨款优先投入实践育人工作，新增教

学经费优先用于实践教学。 ”表明政府对职业教育的

实践教学的重视，故应将部分经费直接投给职业教育

的另一主体———企业。
增加税收或者职业教育经费 在校企合作中，为

了避免企业不愿意参与校企合作的现象，增加不参与

校企合作企业的税收。
政策优惠 政府通过放宽间接融资服务范围，加

大直接融资力度，实行信贷倾斜，改善企业融资环境，
为校企合作提供资金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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